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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之窗

通讯员 周慧婷

7月 1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修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 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82号），并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修改的《条例》

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

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

验收报告”。因此，今年 10月 1日

起，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主体已由环保部门转为建设单

位，建设单位需自行组织验收。县

环保局将从 10月 1日起取消建

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行政许可。

根据修改的《条例》，建设单

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

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

况，不得弄虚作假。除按照国家规定

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

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分期建

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建设

项目，其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

分期验收。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

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

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

为保障《条例》中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工作的顺利衔接、平稳过

渡，9月 20日起，县行政服务中心

环保窗口将不再受理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建设单位

可参照环保部 《关于规范建设单

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的

文件要求，先行开展前期准备工

作。待 10月 1日起，按照《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及正式发

布的通知等相关配套文件要求，

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工作。

10月1日起将取消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许可

通讯员 梁永锋

近日，市政府副秘书长施新民

来新调研指导巧英水库湖长制工

作，市商贸处、巧英水库市级湖长联

系部门、市统计局相关领导陪同调

研。

座谈会上，调研组一行先后听

取了巧英水库管理处、县水利局、县

统计局、县治水办（河长办）工作汇

报，对巧英水库工程基本情况、水库

功能、管理现状、目前存在的困难问

题等有了详细了解。施新民对新昌

在推进巧英水库河（湖）长制工作

中，领导重视、部门通力合作，克服

经费保障困难，充分发挥水库功能，

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予以充分肯定。

同时，施新民要求巧英水库湖

长制相关部门根据市委市政府推进

湖长制工作实施意见，按照各自工

作职责，开展水库周边农业、畜禽养

殖、生活垃圾等污染源调查摸底，制

定“一湖一策”，明确管护目标，落实

好水库保护、日常保洁、保障供水

“三保”工作，有序推进巧英水库湖

长制工作更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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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新昌江智慧河道综合管理平台迎来验收，由省市 5位专家组成的验收团对该项目进行实地踏勘与资

料审查。专家组对新昌县智慧河道建设表示充分肯定，同时对运行中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图为水文站专家组详

细查看仪器设备。 （通讯员 张亚钢 摄）

通讯员 钱柯燊

为进一步加大新生产机动

车环保监管力度，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法》《关于印发 <浙江省

提前实施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作落实

方案 >的通知》（浙环函【2016】

107号）有关要求，促进环境空气

质量改善，加强全省机动车污染

排放监督管理，近日，县环保局

开展了新生产机动车环保达标

监管专项检查。

检查中，县环保局坚持专项

检查和日常监管相结合，以中重

型柴油车为重点，在新车生产、

销售等环节开展检查，坚决打击

制造、销售环保不达标机动车的

违法行为，加强对我县辖区内新

生产、销售机动车环保达标的监

管，积极宣传机动车污染防治知

识，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环保达标

监管氛围。

经过对我县辖区内生产企

业和销售企业的摸底调查发现，

我县并无新车生产企业，涉及新

车销售企业共 13家，其中涉及

柴油车销售和进口车销售企业 3

家，重点检查柴油车是否采用高

压共轨、涡轮增压技术，是否按要

求配备后处理装置且装置有效，是

否安装 OBD（车载自动诊断系统）

且规范有效，并核查机动车随车清

单基本信息与机动车环保达标关

键部件一致性。此外，还全面梳理

了自 2016年 4月 1日以来省外转

入的各类车型，进行国五排放标

准的符合性检查。

下一步，县环保局将继续加

强对本县范围内机动车污染排

放的监督管理，加强同公安、经

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调配

合，加大机动车环保达标监管工

作力度，加强对新车销售企业的

政策宣传，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

舆论监督作用，规范企业经营行

为，并组织力量协助省环保厅做

好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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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钟楼站、城东站自动监测有效天数 31天，AQI为优的有

15天，为良的有 16天，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PM2.5月均值浓度为

20μg/m3。与上年同期相比（74.2%，23μg/m3），优良天数比例上升 25.8%，

PM2.5月均值浓度下降 3μg/m3。

2017年 1-8月，累计监测有效天数 243天，AQI优良天数比例为

90.1%，PM2.5均值浓度为 33μg/m3。与上年同期相比（86.9%，40μg/m3），

优良天数比例上升 3.2%，PM2.5均值浓度下降了 7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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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交接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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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省级交接断面采用自动监测统计数据，未考虑三江流量因素。
2017年 8月，黄泥桥、田东、石桥头三个省级交接断面均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功能区要求，其中，黄泥桥为Ⅲ

类，田东、石桥头均为Ⅱ类。

2.县级饮用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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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县级饮用水源地长诏水库出口各项水质指标都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功能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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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黎浩

9月底，县环保局将全面开展

2017年雨污口规范化整治验收工

作，对列入整治名单的企业进行逐

一考核。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厂区雨

水、污水分流是否彻底；配套隔油池

是否按规范建设；排放口标志设置

是否醒目、清洁等。

工业企业雨污排放口整治工作

自 2016年启动，当年重点整治涉油

类企业，共整治企业 151家，累计投

入资金 700余万元，安装在线监控

点位 248个。2017年，我县在总结

企业雨污排放口整治经验的基础

上，继续开展扩面整治，在南岩片、

梅澄片、大市聚片增加 89个有生产

性废水排放或油类使用的企业为雨

污排放口整治对象，要求名单内企业

开展内部污染物种类清理，做到分质

分类处理，同时鼓励名单外企业积极

参与雨污口规范化整治工作。

自 5月份起，县环保局组建 3

个督查小组，分别对三个工业区块

雨污口整治工作进行督查推进。督

查小组通过现场勘查、实地检查等

方式，实时掌握企业雨污口建设进

度，第一时间帮助企业解决整治中

的实际难题。同时，对建设进度“一

周一报”，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及时

总结、灵活促进，实现“一报一汇一

总结”，确保雨污口整治工作扎实推

进。

截至 9月份，我县列入雨污口

规范化整治企业已全部开始动土建

设，厂区没管道铺设、隔油池建设正

在有序进行，9月底起，县环保局验

收小组将全面展开雨污口验收考核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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